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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(臺北看守所)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3年12月13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

召集人：蔡田木 

委員：蔡田木、陳建安、王莉茹、陳錫平（請假）、吳慧菁（請假）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本季視察重點： 

1、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表作法： 

(1)該所已就法務部矯正署113年12月6日新修正「新收（還押）收容人內外傷紀錄表及矯正機關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表」函

頒表格適度增修，讓同仁一目了然適度勾選或為緊急處理。 

(2)矯正署新修正表單，主要讓每一位戒護值勤或衛生科相關同仁，在沒有醫師在場的情況下，可依循表單或認有必要緊急

送醫等評斷參考。 

(3)針對有些病患關於病識感薄弱的問題，該表單已融入相關考量，即收容人經檢視評估後，認有緊急戒護外醫的必要，只

要經檢視人員(值勤同仁），覺得當下收容人狀況不對，即得予戒送外醫，毋庸執著於必須量測數據後，才能緊急外醫。

（修正表單如附錄1） 

(4)以上的表單為矯正署頒訂的標準作業流程，讓值勤同仁遇案時有依循，希望北所能落實執行，在同學有狀況時即得緊急

處理。 

2、關於經濟狀況欠佳收容人的補助 

(1)矯正署提供113年外部視察小組職前工作坊資料一案，其中一項「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補助經濟不利處境者及經

濟狀況欠佳收容人實物或現金專案計畫」，該項計畫將訂於114年1月1日實施。 

(2)據本小組瞭解目前成年收容人給養費由現行新臺幣2,200元（伙食費2,000元，用費200元），將於114年1月1日提高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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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,700元（伙食費2,300元，用費400元）。 

(3)該項計畫未實施前，北所已就貧困收容人每季檢討1次發放日常用品，該計畫將於114年起改為每2個月發放1次。即於每

年2月、4月、6月、8月、10月及12月各辦理1次。發放物品項目包括如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洗髮精、肥皂、洗衣粉、衛

生紙及內衣褲等消耗品，以及視實際需要提供日常必需使用之非消耗品，如保暖用具、個人飲食器具等。 

(4)該項計畫新增亮點「現金補助」：發放條件為「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者」、「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」，以及

「列冊低收入戶」，以上補助資料將由衛福部之社福系統介接提供，基於資源補助不重複的原則，擇一身分發放現金補

助，每2個月發放現金600元。 

(5)該項計畫執行情形，本小組將規劃列入本年度視察項目。 

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： 

1.本小組113年12月13日下午2時，於臺北看守所會議室召開本（113）年度第4次視察小組會議，並請臺北看守所相關業務主

管列席，針對該所超額收容、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開啟聯繫方式，以及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作法，請相關科室即席回應。 

2.113年12月13日下午3時10許，察看戒護區中央門「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」，以及近期重新啟用「和三舍」，瞭解該舍各

房收容人配置情形，該舍屬於工場舍，日間在作業工場工作，收封後才回房內，該舍每房配至6-8名。 

   

訪視中央台運作情形 察看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 察看和三舍舍房配置收容情形 

(三)下季視察重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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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（第3）屆外部視察小組會議開會時間，原則上訂於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的第3週的星期五下午2時於臺北看守所會議室

召開。 

2.114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預定於114年2月14日下午2時於臺北看守所會議室召開。 

3.請北所戒護、輔導、衛生等科「就機關辦理收容人自殺防治處遇、高關懷及高風險收容人之輔導等業務執行情形」提出說

明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
1.北所超額收容已達45％以

上，建議降低收容以符拘禁

收容人權益。 

該所核定容額2,134名，自今年初逐漸攀升至11

月25日左右收容人數高達3,100名，超收近1,000名，

超收比例達45％以上。其中被告約有1,000名，他機

關借提寄禁訴訟人數亦有800名之多累計人數達1,800

名。 

前揭被告及他機關借提受刑人均屬暫押性質的

「被告」，人數增減屬於各院檢的權責，矯正機關無

權調整收容機關，該所雖就曾閒置舍房整修後重啟使

用，並以附設分監受刑人部分，採機動性移監等措

施，惟移監1車次僅約30名，惟該所每日新收人數也

有超過30名情形，確有緩不濟急。 

該所致力於強化戒護管理與教化輔導等措施以穩

建請署裡協助解決北所超收的窘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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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囚情，若過度擁擠收容人碰撞機會就會增加，建議

在目前附設分監受刑人1,300名，建請監督機關衡酌

全國各矯正機關收容情形，適度調整分配，以免一再

超收影響囚情穩定。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

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

113 3 建議所方能夠向同學宣導，若要

投書也不要折太小，在信箱內可以明

顯易見比較適當。另請所方在巡查意

見箱時，協助瞭解本小組專屬意見箱

有無投書，若有請即通知本小組派員

開箱拿取。 

依外部視察小組建議辦理。 解除列管。 

113 3 為讓委員進一步瞭解「新收收容

人內外傷紀錄表」及「矯正機關收容

人緊急外醫檢視表」等內容，請北所

於會後提供精進修正表單供參。 

有關法務部矯正署法矯署醫字第

11306003840號函修正「法務部矯正署

○○機關新收（還押）收容人內外傷

紀錄表」1案，已詳為規範收容人入監

所，應查問其身體健康之狀況，如有

內外傷或其他疾病，應詳載於檢查

表。若收容人自述身體不適，續填背

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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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「矯正機關收容人緊急外醫檢視

表」，只要有1項符合10大外醫標準，

無須再觀察，立即戒護外醫急診尋求

專業醫療協助。另該所新收量大，就

函頒表格予以增修，讓相關值勤同仁

以勾選方式填列。 

此外，該所已再就法務部矯正署

113 年 12 月 6 日 法 矯 署 醫 字 第

11306005720號函頒修正表單，重新辦

理滾動調整。 

五、附錄： 

六、附件：（會議紀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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